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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TERNAL 

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分享揭露 

 

有關󠆿客戶與滙豐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「本行」）進行的衍生性金融

商品交易，本行需蒐集、處理及利用󠆿客戶提供予本行之資料（包括但不限於基本資料、

個人資料及交易資料等）。本行可能隨時請求補充或更新現有資料，以確保󠆿客戶使用󠆿

相關󠆿帳戶的安全性以及交易之順利進行，並符合當地及國外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等相

關󠆿法令規定。此外，󠆿本行得依據所適用󠆿之相關󠆿法規及/或與客戶之約定，󠆿為執行衍生性

金融商品交易或為了本行營運和業務需求（包括但不限於資料處理、統計及風險管理）

有關󠆿之其它目的，在保󠆿密的基礎上與位於任何地點之本行之分行、關󠆿係企業、子公司、

代理人或本行委派之第三人（單獨或合稱為「揭露方」）分享、揭露、傳遞及使用󠆿與

客戶有關󠆿的資訊；且如依法律、法院、司法程序或經任何本行或揭露方應遵守之財政

當局或其它機關󠆿（例如：中華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中華民國中央銀行、香港金

融管理局、馬來西亞國家銀行、印尼央行、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、歐洲銀行監理機

關󠆿、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等）之請求（包括經主管機關󠆿要求強制報告交易和類似資

訊），本行及該揭露方亦將揭露此等資訊。 

 

 


